附件7
编号：
同意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变更筹建通知书
上海XXXXXXX有限公司：
    同意上海XXXXXXX有限公司（原经营地址：XX区XXXX路XXX号X楼；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号码：XX-0XXX；法定代表人：XXX），在新的经营地址（XX区XXXX路XXX号X楼，新单位名称：上海XXXXXXX有限公司；新法定代表人：XXX）筹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。完成筹建后，请持《筹建书通知书》到公安机关申请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审核，取得公安机关批准文件后向我局申请最终审核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  年   月    日

